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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我國專利法沒有明文規定#禁止反悔原則$%我國司法實踐

中形成並由!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

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"&以下簡稱 !專利權糾 紛審理之司法 解

釋"’確認的禁止反悔原則(適用於導致專利權保護範圍縮小的

修改或者陳述(亦即由此所)放棄的技術方案$不准再納入專利

權的保護範圍% ! 在*中譽電子&上海’有限公司與上海九鷹電子

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$&以下簡稱*中譽電

子提審案$’# 中( 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提出(*該放棄(通常是專利

權人通過修改或意見陳述進行的自我放棄$( 其目的是禁止專

利權人*兩頭得利$$ 在申請審查 程序中(通過對權利要求或説

明書的限制來獲得授權(在侵權訴訟中又借等同侵權原則將已

放棄的技術方案重新納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+ "

然而(專利權利人不僅可有明示的自我放棄(還可以有隱

性的自我放棄(如果不同等 地適用禁止反悔原則(權利人仍可

#兩頭得利,% 本文首先分析*中譽電子提審案,(而後分析*隱性

放棄,( 並結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%&’() 提審案和聯邦巡迴上

訴法院 *)+&,-&.. 全席審判案等權威判例( 進行比較法硏究%

鑒於我國專利授權的 現有規模和質量(本文認爲(應該嚴格限

制等同原則的適用% 對於申請專利時可以合理預見但卻未納入

專利保護範圍的技術內容( 不應當允許權 利人再要求 等 同 侵

權(以公平地維護公衆對權利要求的基本信賴利益%

一!明示放棄和禁止反悔"

#中譽電子提審案$

我國目前的禁止反悔原則可以概括爲-有自我放棄之技術

方案(才有禁止反悔原則之適用% 爲此(*中譽電子提審案,是典

型代表% 該案權利人田瑜.江文彥經授權獲得了*一種舵機,的

實用新型專利&/01223#22452#67#’&簡稱*涉案專利,’% 本案

原吿中譽公司在中國境內享有涉案專利的獨佔實施許可權(起

訴被吿九鷹電子有限公司侵權% 原吿依據爲涉案專利的權利要

求 "(其從屬於權利要求 #(後者又從屬於權利要求 8% 權利要

求 " 包含有權利要求 8 和 1 沒有的新增技術特徵(其中之一爲

*在所述舵機驅動電路板上( 印製有一條形的碳膜和銀膜/,

&技術特徵 9’% 此技術特徵是本案的爭議焦點%

被吿曾向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無效宣吿請求(專利複審委

員會宣吿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8:1 和 ;:4 無效( 在權利要求 "

的基礎上維持其有效% 經行政訴訟(專利複審委員會的決定得

到法院支持%

本專利侵權訴訟一審中(法院曾委託司法鑒定% 鑒定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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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爲!被訴侵權産品所含技術特徵 !"#在所述含有舵機驅動電

路的電路板上!印製有一條形的碳膜和鍍金銅條$%與權利要求

" 的技術特徵 # 等同&而被訴侵權産品的其他技術特徵和權利

要求 " 的對應技術特徵相同’

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! 對技術特徵 $ 應該適用

禁止反悔原則! 侵權産品的技 術特徵 ! 不再屬於專利保護範

圍’ 法院指出!從屬權利要求 % 被維持有效的原因在於!它是基

於權利要求 & 增加了從屬權利要求 ’ 和從屬 權利要求 % 中記

載的附加技術特徵!實質上是修改權利要求 & 所得’ 在界定權

利要求 % 保護範圍的技術特徵中!技術特徵 # 屬於權利人爲維

持專利權有效!限制性修改權利要求所增加的技術特徵’ 根據

(專利權糾紛審理之司法解釋)第六條的規定!專利權人在無效

宣吿程序中!通過對權利要求的修改而放 棄的技術方案!權 利

人在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中又將其納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!法

院不予支持’技術特徵 # 將舵機驅動電路板上作爲直線型電位

器的導流條明確限定爲*銀膜$!該具體的限定應視爲專利權人

放棄了除*銀膜$外以其他導電材料作爲導流條的技術方案!不

再包括被控技術特徵*鍍金銅條$+ 所以!被控産品不侵權’

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認爲此意見不妥’ 最高法院認爲,技術

特徵 # 是新增技術特徵!權利人沒有放棄!不應適用禁止反悔

原則’ 最高法院指出!只有當權利人修改權利要求或説明書!或

者提出意見陳述!其才可能放棄技術方案!進而適用禁止 反 悔

原則’ 本案中!獨立權利要求被宣吿無效!專利權在從屬權利要

求的基礎上維持有效!該從屬權利要求實際取代了原獨立權利

要求的地位’ 該從屬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並沒有因爲原獨立權

利要求被宣吿無效而改變’ 每一項權利要求都是單獨的-完整

的技術方案!不應當以從屬權利要求所從屬的權利要求被無效

而簡單地認爲該從屬權利要求所確定的保護範圍即受到限制+

如果專利複審委員 會認定獨立權利要求無效並在其從 屬 權 利

要求的基礎上維持專利權有效! 且專利權人未曾作自我放棄!

則在判斷是否構成禁止反悔原則中的*放棄$時!應充分注意專

利權人未自我放棄的情形!嚴格把握放棄的認定條件+ 如該從

屬權利要求中的附加技術特徵未被該獨立權利要求所概括!則

因該附加技術特徵沒有原始的參照!故不能推定該附加技術特

徵之外的技術方案已被全部放棄+ 由此!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上

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+

二!隱性放棄與"兩頭得利#$

禁止反悔原則效力不及的"死角#

*中譽電子提審案$ 和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其它知識産權

案一致,明示放棄始適用禁止反悔原則+ 這意味着!如果權利人

在無效程序中主動刪除獨立權利要求!並改從屬權利要求爲獨

立權利要求!在從屬權利要求記載有獨立權利要求下位技術概

念的情况下!禁止反悔原則應當適用+ 例如!在*三安公司訴北

京實益拓展確認專利 不侵權糾紛案$"簡稱*三安案$%中!被 吿

曾向專利複審委員提出無效請求! 並提出現有技術證據表明!

採用*電動機$驅動的技術方案早已存在+ 權利人爲維持涉訴專

利的新穎性和創造性!在專利無效宣吿程序中刪除原權利要求

&-(!並將原權利要求 % 修改爲新獨立權利要求+ 爲此!最高人

民法院認爲!權利人已經放棄了用電動機作爲驅動裝置的技術

方案!不得在侵權訴訟中再度將電動機作爲驅動裝置的技術方

案納入專利保護範圍+ ) 不同於該案!本案的權利人在專利無效

程序中沒有主動修改權利要求* 專利複審委員會根據所得證據

宣吿權利要求 + 和 ( 無 效!並維持權利要求 % 有效"因爲沒有

證據破壞其有效性%!它因此上昇爲獨立權利要求+ 換言之!權

利人在無效程序中沒有*自我放棄$專利保護範圍+ 從這個角度

來説!*中譽電子提審案$和*三安案$沒有衝突+

然而!這不意味着!沒有自我放棄就沒有*兩頭得利$+ 以本

案爲例!申請專利時!權利要求明確限定爲*一條形的碳膜和銀

膜$+ 以客觀的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爲標準!在專利申請提出之

時!申請人理應預見到還有其他導電材料可作爲導流條+ 但是!

權利人卻不將其納入專利保護範圍+ 實用 新型 專 利 授 權 公 吿

後!社會公衆以權利要 求昭示的專利保護範圍爲根據!進 行 商

事 活動!或不越雷池一步!或在*條形碳膜和銀 膜$之外尋找替

代技術方案+ 專利無效程序中!專利複審委員會也基於*條形碳

膜和銀膜$維持專利權有效+ 但是!在專利侵權訴訟中!專利權

人卻又主張*銀膜$之外還應受專利保護+ 如果此種主張可爲允

許!則權利人可正當地*兩頭得利$!而公衆對 權利要 求 公 信 力

的信賴則受到損害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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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而言!發明專利申請之時!如果權利人知道自己可以

請求更寬的保護! 但在專利 申請中卻以明確術語 限 制 保 護 範

圍! 審查員又以此明確限定爲基礎審查申請並作授權決定!則

在專利侵權訴訟之中! 該明確限定對權利人應當具有拘束力"

否則!權利人就可#兩頭得利$% 如果對這種行爲不予禁止!禁止

反悔原則的宗旨則無從實現& 確保專利權保護範圍的穩定性!

維護社會公衆的信賴利益% !

三!隱性放棄和禁止反悔

"美國系列權威判例

作爲等同原則和禁止反悔原則的發源國!美國現行判例以

權利人修改專利文書時 的預見能力爲基礎! 適用 禁 止 反 悔 原

則% 本世紀初!美國法院即着手改革禁止反悔制度!不再以權利

人明示放棄的技術內容作爲禁止反悔原則的效力邊界!轉而考

察權利人修改之時 其可預見的技術內容範圍!確定權利人#隱

性放棄$的技術內容%

此 改 革 集 中 體 現 在 "### 年 $%&’( )(*+, -, ./(0%’&1

2345(01 2(67( 2891&/303 )(,全席審判案 : 中% 本案的核心法

律問題在於 #禁止反悔原則的效力邊界$&如果發生禁止反悔的

事項!權利人 依照修改之後的技術特徵!可以在何種範 圍內 享

受等同原則的保護’ );$) 認爲!在原始權利要求與修改之後

的權利要求之間!沒有客觀標準可以確定權利人自主放棄的技

術內容&< 專利權人會把這條線劃得非常靠近現有技術!使得禁

止反悔原則對廣泛的等同技術特徵不適用(而侵權嫌疑人則會

把這條線劃得非常靠近權利要求的字面意思!使得幾乎沒有等

同特徵可爲等同侵權原則保護% = 爲提高法律確定性!);$) 認

爲!應該採用絶對禁止原則!任何修改形成的權利要求!都不得

主張等同侵權%

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審此案%雖然它認爲對於修改後的技

術特徵不應該#絶對$地適用禁止反悔原則!> 但是承認專利 申

請人修改權利要求時!對修改前後的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應該

有相當清楚的認知!存在#隱性放棄$%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看

來!之所以在字面侵權之外 承認等同侵權!是因爲權利人 缺 乏

預見!並受語言的局限!無法窮儘自己發明 所需專利保護 的 範

圍% 如果只適用字面侵權!對專利發明所做無關緊要)不關實質

的技術變形可逃逸專利保護!剝奪專利權保護的經濟利益%?# 然

而!一旦權利人修改其專利申請!上述前提就不再成立% 在關注

特定技術用語之際!權利人應該知道修改前後專利保護範圍的

差別% 其執意修改!選擇範圍較小的保護範圍!應該認定專利權

人就此放棄了與修改之後的技術特徵等同的全部技術特徵!不

應再對其適用等同原則而複加專利保護%?? 所以!專利申請人通

過選定特定的用語修改原始權利要求!可以#推定$專利申請人

是明知修改後的權利 要求相對於原始權利要求所放 棄 的 技 術

內容!除非專利權人提供相反證明% ?" 爲此!權利人必須證明以

下三者之一!才可以推翻上述司法推定&*?+專利申請時無法預

見特定的等同技術方案(*"+ 修改的原因和特定等同技術方案

沒有實質性聯繫(或者*@+有其他證據表明!不能合理地期待專

利權人修改之際就可以描述當事人爭議的替代技術方案% ?@

因循 $%&’( 案的司法精神!);$) 一直致力於強化權利 要

求的公示作用!對#隱性放棄$的技術內容 不適用等同原則!無

論專利權人是否曾修改原始權利要求書% "##? 年 .A3B%C D3E%

.7&,F G4A, -, ;C-84A%C )8*C3(-8&A1H8* .7&, G4A, 案 ?I 中 !

);$) 即明確判決&如果權利要求明確地排除特定技術內容!權

利人隱性地放棄了由此排除的技術內容!不得再對其主張等同

侵權% "##< 年 J3A(4F G4A, -, .’*81K844 )(,案 ?! 中! );$) 依

據隱性放棄的思想!又提出#特定排除規則$&如果權 利 要 求 記

載內容明確!則等同原則適用應該受到限制% 該案訴爭權利要

求載明#拱座有一個截頭球形的根基部分,,$!但侵權嫌疑産

品的根基部卻呈喇叭形% );$) 認爲! 權利要求所描述的拱座

根基部分爲一特定的形態!從而明確地排除了相反的形態和明

顯不同的形態!不得再要求適用等同原則% ?: );$) 強調!如果

權利人可以成功主張權 利要求中具體描述的特定技 術 特 徵 不

具有限定作用! 則審查員和社會公衆只能 去猜 測 哪 些 用 於 必

要!哪些用於不必要!這會使專利保護範圍無從確定% ?< 英國和

日本也承認類似規則% ?= 之所以特定排除之技術內容不得適用

等同原則! 是因爲權利人可 以預見到卻怠於將 其 納 入 權 利 要

求!屬於-隱性放棄$% 隱性放棄之技術內容!未經專利審查!如

果可以通過等同原則獲得專利保 護! 就是赤 裸 裸 的 -兩 頭 得

利$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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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專利法對!中譽電子提審案"所涉新增技術特徵的修

改行爲#也適用隱性放棄原則$ 在 !""# 年 $%&’()’** +&,%* +&-.

/. $012*,%& 34&56,70&5 8%79. 案 的 全 席 審 判 :; 中# 8<=8 指

出#刪除獨立權利要求並改從屬權利要求爲獨立權利要求的修

改行爲#本質上是給獨立權利要求增加技術特徵$ 增加新技術

特徵的修改行爲與限制旣有技術特徵的修改行爲性質一樣#都

應適用 =’6,% 案確立的禁止反悔原則#即經修改而新增技術特

徵的全部等同技術特徵推定爲放棄$ 否則#精明的專利申請人

會使用撰寫技巧#將限制性技術特徵的修改巧妙地轉爲新增技

術特徵的修改$ 8<=8 特別指出#無論改寫形成之獨立權利要

求相對於未改之從屬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是否發生改變#只要

此種修改行爲導致原獨立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縮窄#並因此而

獲 得 專 利 權# 即 滿 足 禁 止 反 悔 原 則 的 適 用 前 提$ 不 難 發 現 #

8<=8 的上述意見 與 上 海 高 級 法 院 對!中 譽 電 子 案"的 意 見 近

似$

可見#無論權利人是否對原始權利要求書進行修改#美國

法院都依照權利人是否應該預見到等同技術內容#限制等同原

則的適用#在明示放棄之外#也承認隱性放棄$

四!我國相關專利制度的改革

現有制度框架下#很難説!中譽電子提審案"存在實質性的

法律瑕疵$ 然而#最高人民法院突破!銀膜"的明確限定#仍不免

令人不安&權利要求的公示公信力何在’ 毫無疑問的是#依照本

領域普通技術人員的知識水平#在專利申 請時#涉案專利 的 權

利人應該合理地預見到!銀膜"的等同技術特徵#比如銅質導體

部件$ 對其不要求專利保護#本質上是對相應技術內容的!隱性

放棄"$ 專利權人在侵權訴訟之中又再要求保護它們#法院本不

應予以!支持"$ 須知#以等同原則給予權利人事後!正義"#同時

在剝奪無辜公衆事前對權利要求的基本信賴利益$

並非所有專利都授予高質量的發明創造#都値得等同原則

保護#値得犧牲權利要求的公信力$ !":: 年#經濟合作與發展

組織>?@8AB 根據六大指標計算專利 質量指數#在(科學)技術

和 産 業 報 吿*中 指 出 &過 去 十 年#世 界 範 圍 內 專 利 質 量 普 遍 下

滑$!" 有硏究表明#歐洲專利局和日本專利局的專利申請授權率

高達 C"DE"F#而美國專利申請授權率甚至達到 ;GD;HF$ !: 由

於專利申請量激增#而專利局審查能力有 限#大量專利 申 請 堆

積#審查期限大幅度延長#!! 授權質量顯著降低$

我國是新興經濟體#創新能力不斷增 長#專 利 質 量 問 題 也

始見端倪$ 近幾年#美國專利局授權的各類專利總和不過 I" 萬

件+!I 而我國每年授權的實用新型專利和發明專利總和已超 #"

萬件$ !# 假設其中 GF 發生專利糾紛#意味着可預見的將來#我

國法院每年將新收專利糾紛兩萬件以上$ 歷年(知識産權司法

保護白皮書*表明#地方法院新收專 利糾紛案每年正以 I"F左

右的增速攀升$ !G

近年來#美國和歐盟熱切地持續關注 專 利 質 量#強 調 權 利

要 求 的 公 示 公 信 力# 並 在 積 極 地 醖 釀 專 利 制 度 改 革$ !"::D

!":! 兩年間# 歐洲專利局經濟和科技顧問委員會舉行了系列

硏討會#專利質量列爲三大主題之一$ !":I 年 ! 月#該顧問委

員會發佈(改善專利制度的建議*#將提昇專利質量列爲重中之

重$!C 美國行動更早$!""I 年#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在舉行大量

聽證後#發表的硏究報吿(促進創新&市場競爭和專利保護法律

政策的平衡*中即強調提昇專利質量$ !H !":: 年#該委員會再次

舉行大規模聽證#發表了(發展中的知識産權市場&權利要求公

示作用及專利侵權救 濟與市場競爭的協調*的報吿#再 次 強 調

權利要求對專利保護範圍的公示作用$ !E

應對專利質量問題#美國司法行動更早$ 前述美國判例討

論表明#8<=8 十幾年前就已大幅度地削弱等同原則#強化禁止

反悔原則#堅決維護權利要求的公示效力$ 具體來説#美國法院

秉持兩大法律原則& 第一# 等同原則要確保專利權人獲得正當

的利益保護# 同時也要確保權利要求具有公平的公示作用+ 第

二#以禁止反悔原則作爲防止等同原則!褫奪"權利要求公示作

用的重要制度工具$ !;

我國專利授權規模巨大#I" 質量參差不齊#法院亦應及早採

取相應措施# 防止等同原則過度適用而褫 奪權 利 要 求 的 公 信

力$ 否則#社會公衆確定自己行爲不侵權的成本已經異常高昂#

更遑論採用繞開設計避免專利侵權的成本$ 實際上#最高人民

法院已經開始積極調整司法政策$ !""; 年(最高人民法院關於

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産權審判服務大局 若干問題的意見*,法

發J!"";K!I 號-即提出!嚴格等同侵權的適用條件#探索完善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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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侵權的適用規則!防止不適當地擴張保護範圍"# !"#$ 年底!

最高人民法院$關於充分發揮知識産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

主義文化大發展大 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 問 題 的

意見%&法發%!&$$’$( 號’又進一步提出(準確把握發 明和實用

新型專利侵權判定的全部技術 特徵對比)禁止反悔)捐獻 等 判

斷規則!繼續探索完善等同侵權適用條件"*

事實上!最高人民法院曾經禁止權利人通過隱性放棄謀取

兩頭得利!無論權利人是否修改過原始權利要求書* 在(大連新

益建材有限公司與大連仁達新型墻體建 材廠侵犯專 利 權 糾 紛

提審案"&以下簡稱(大連新益建材案"’)# 中!涉訴實用新型專利

權利要求書記載+(一種混凝土薄壁筒體構件!*** 其特徵在於所

述筒底以至少二層以上的玻璃纖維布叠合而成,*"*然而!被訴

侵權産品筒底只有-一層玻璃纖維布"!其他技術特徵與涉訴專

利的權利要求相同* 一 審和二審法院皆認爲應該 適 用 等 同 原

則!判令侵權成立* 但是!最高人民法院認爲!實用新型專利權

的保護範圍應當以其權利要求的內容爲準!説明書及附圖可以

用於解釋權利要求* 此案專利權利要求書在叙述玻璃纖維布層

數 時!明 確 使 用 了-至 少 二 層 以 上"這 種 界 線 非 常 清 楚 的 限 定

詞!説明書亦明確記載玻 璃纖維布筒的套叠層-可以少到 僅 兩

層"* 爲此!最高法院認爲!在解釋權利要求時!不應突破這一明

確的限定條件!否則!就等於從獨立權利要求中刪去了-至少二

層以上"的限制!導致專利權保護範圍不合理地擴大!有損社會

公衆的利益* 而且!最高法院還明確指出!耐碱玻璃纖維布早在

專利申請日之前已出現!專利申請人對此 應有預見!但在 權 利

要求書中仍然使用了-至少二層以上玻璃纖維布"的措 辭* 爲

此!原吿關於因玻璃纖維布技術進步而應適用等同侵權的主張

不能成立*

然而!最高人民法院沒有進一步發展上述司法意見*-中譽

電子提審案"可能給社會公衆傳遞不安的 信號+權利要求 所 示

權利保護範圍!可因等同原則適用而輕易地不具有拘束力* 然

而!權利要求的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價値* 社會公衆需

要可以信賴的.明晰的專利權界限!以便事前安排經濟活動* 如

果專利權界限需要事後通過訴訟! 由法院 根據等 同 原 則 來 劃

定!商事活動的法律風險將成倍增加* 爲此!需要改革!掃除禁

止反悔原則的死角! 讓權利人爲自己有意或無意的疏忽買單+

權利人理應預見而未納入專利權利要求的技術內容!應認定構

成-隱性放棄"!不得再通過等同侵權原則受到專利保護* !

作者!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知識産權法碩士導師"

電子郵箱!!"#$$%&’()*+,-.(
"本文感謝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/01 項目經費資助#

2 $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

的解釋%&法釋’3445(32 號)第六條#

3 *最高人民法院公報%3423 年第 24 期"總第 253 期+

6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 &3422)民提字第 647 號#

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&3424)民申字第 094 號#

1 同前註#

7 368 :;6< 110 =:>?, @*A, 3444B#

9 同註 7" 99 頁 =:>?; @*A; CDDDE#

0 同註 7" 198 頁 =:><; @*A; 3444E#

5 :>FGH @HAI; J; K$HLMGFN O*P!HLN OH’QHLRSNF$*L* @H; 161 T;K; 9CCU

98DV82W3DD3E =,X IRG>PG>>YF <>-*F*HP GH PRZZH% $*F [+R*(F G$ZHN\$ R!

(>P<(>PG (RQ S> IZ>FN(>< GH S> R \>P>ZR+ <*F[+R*(>Z H] G$> G>ZZ*GHZQ

S>G%>>P G$> HZ*\*PR+ [+R*( RP< G$> R(>P<>< [+R*(; ^$>Z> RZ> FH(> [RF!

>FU $H%>J>ZU %$>Z> G$> R(>P<(>PG [RPPHG Z>RFHPRS+Q S> J*>%>< RF FNZ!

Z>P<>Z*P\ R IRZG*[N+RZ >_N*JR+>PG; ^$> >_N*JR+>PG (RQ $RJ> S>>P NP]HA>!

F>>RS+> RG G$> G*(> H] G$> RII+*[RG*HP‘ G$> ARG*HPR+> NP<>A+Q*P\ G$> R!

(>P<(>PG (RQ S>RA PH (HA> G$RP R GRP\>PG*R+ A>+RG*HP GH G$> >_N*JR+>PG

*P _N>FG*HP‘ HA G$>A> (RQ S> FH(> HG$>A A>RFHP FN\\>FG*P\ G$RG G$>

IRG>PG>> [HN+< PHG A>RFHPRS+Q S> >aI>[G>< GH $RJ> <>F[Z*S>< G$> *PFNS!

FGRPG*R+ FNSFG*GNG> *P _N>FG*HP;-E

24 同註 5" 962 頁#

22 同註 5" 961 頁#

23 同註 5" 984 頁#

26 同註 5" 984 頁#

28 K[*b>< c*]> KQF;U dP[; J; X<JRP[>< @RZ<*HJRF[N+RZ KQF;U dP[;U 383 :;

6< 2669U 2687 =:><;@*Z;3442E;

21 e*[HPU dP[; J; KGZRN(RPP @H; 882 :;6< 581 =:><;@*Z;3447E

27 同註 21" 511 頁#

29 同註 21" 514 頁# =X++H%*P\ R IRG>PG>> GH RZ\N> G$RG I$QF*[R+ FGZN[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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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$% &’( )*+#&)!$#,%!,)% %-$),.,)+//0 1$%)#,2$1 ,’ + )/+,3 +#$ 3$#$/0 %"!

-$#./"4"% 54"/1 #$’1$# !*$ %)4-$ 4. !*$ -+!$’! +36,7"4"%8 /$&9,’7 $:!

+3,’$#% +’1 !*$ -"6/,) !4 7"$%% +64"! 5*,)* )/+,3 /+’7"+7$ !*$ 1#+.!$#

1$$3% ’$)$%%+#0 !4 *,% )/+,3$1 ,’9$’!,4’ +’1 5*,)* /+’7"+7$ ,% 3$#$/0

%"-$#./"4"%8 ’4’/,3,!,’7 $/+64#+!,4’; <4# !*+! #$+%4’8 =/+,3% +#$ ,’!$#!

-#$!$1 5,!* +’ $0$ !45+#1 7,9,’7 $..$=! !4 +// !$#3% ,’ !*$ =/+,3>!

?@ 參見閆文軍"殷宗萍#$%特意排除&規則#限制等同原則適用的一種

新規則’(載)知識産權*AB?C 年第 ? 期(第 CD 頁!

?D E4’$05$// F’!G/ F’); 9; E+3,/!4’ H"’1%!#I’1 J4#-;8 CKB <;C( ??C?

L<$(; J,#; ABBM> N$’ 2I’=>;

AB O*$ PQJR&% O*$ H=,$’=$8 O$=*’4/470 +’1 F’1"%!#0 H=4#$64+#1 AB??;

A? J$=,/ S",//$’8 P71$’ T$2%!$#8 $! I/8 $J4’!,’",’7 UI!$’! V--/,)I!,4’%

I’1 U$#.4#3I’)$ 4. !*$ WH U&!$’! &’1 O#&1$3&#X P..,)$ ! Q:!$’1$1’ 8

?A O*$ <$1$#I/ J,#)",! Y&# Z4"#’&/ C[\[[ NABBA>;

AA 以美國爲例(上世紀 DB 年代(專利申請審結期間一般爲 ?D 個月(

AB?B 年卻長達 CM 個月! 參見前註!

AC O*$ WHUOP8 UI!$’! H!I!,%!,=%] *!!-]^^555;"%-!4;749^5$2^4..,=$%^I=^,!

(4^4$,-^!I.^"%_%!I!;*!3

AM 國家知識産權局 AB?? 年專利統計年報#*!!-]^^555;%,-4;749;=’^7*!

.‘%^‘/!aa2^a,I’2I4^0$I#AB??^=^=?;*!3/

A[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)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白皮書*(ABBD 年全

國地方法院新收專利糾紛 MMKA 件+AB?B 年([K@[ 件 ,相對於 ABBD

年(增幅 ADb-+AB?? 年高達 K@?D 件,相對於 ABBD 年增幅約 K[b(相

對於 AB?B 年(增幅爲 C[b-!

Ac O*$ QUP Q=4’43,= I’1 H=,$’!,.,= V19,%4#0 Y4I#18 d$=433$’1I!,4’

.4# F3-#49,’7 UI!$’! H0%!$38 I9I,/I6/$ I!] *!!-]^^14="3$’!%;$-4;4#7^

-#4a$=!%^6I60/4’^$-4’4!;’%.^B^

@C[RVcRVA?@JYKcBJ?A[KYAJBBMQ@BDQ^e<FfQ^QHVY_%!I!$!

3$’!_$’;-1.

AK O*$ <$1$#I/ O#I1$ J433,%%,4’8 OP UdPgPOQ FhhPiVOFPh ]

OEQ UdPUQd YVfVhJQ P< JPgUQOFOFPh VhR UVOQhO fVT

VhR UPfFJj8 +9+,/+6/$ +!] *!!-]^^.!);749^4%^ABBC^?B^,’’49+!,4’#-!;-1.

A@ O*$ <$1$#+/ O#+1$ J433,%%,4’8 OEQ QiPfiFhk FU gVdlQO!

UfVJQ] VfFkhFhk UVOQhO hPOFJQ VhR dQgQRFQH TFOE

JPgUQOFOFPh NgI#)* AB??>8 I9I,/I2/$ I!] *!!-]^^555;.!);749^4%^

AB??^BC^??BCBK-I!$’!#$-4#!;-1.

AD <$%!4 J4#-; 9; H*4X$!%" l,’‘4X" l4704 lI2"%*,X, J4;8 f!1; ACM <;C1

[[@8 [cM NJ,#;<$18 ABBB> N$’ 2I’)>;

CB 截至 AB?? 年 ?A 月(我國有效的發明專利 cDcDCD 件(有效的實用

新型專利 ??AB[Dc 件! 參見註AM!

C?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,ABB[-民三提字第 ? 號!

專題文章 !中國專利與商標" !"!" 年第 " 期!"


